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20-282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 江苏恒宏包装有限公司门卫 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20年07月02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江苏恒宏包装有限公司 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门卫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07月02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门卫

	
	建设单位
	江苏恒宏包装有限公司
	项目地址
	开发区

	
	建筑面积
	138.78㎡
	建筑总高度
	3.75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1层
	耐火等级
	二 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 类
	抗震等级
	三 级

	
	结构体系
	框 架
	基础形式
	独 基

	
	规 模
	
	工程等级
	小 型

	勘察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设计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绿建（节能）专项审查意见
	建设单位
	江苏恒宏包装有限公司 
	工程名称
	门卫

	设计编号
	XQ20-002-5
	绿建
	■一星 
□二星
	节能
	 □甲类  □ 65％    
■乙类   □ 50％

	一、建筑专业

（一）、强制性条文

无

（二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门卫应节能计算、节能设计（节能专篇）。（GB公建节能标准3.1.1条）。
（三）、其它 

无
二、结构专业

（无）

三、给排水专业

（无）

四、电气专业

（无）

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恒宏包装有限公司 
	工程名称
	门卫

	设计编号
	XQ20-002-5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（无）



	设计人
	裴方敏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赵雪林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赵雪林
	工业项目负责人：朱明华
	
	建筑设计
	

	注册师
	赵雪林
	执业证章号
	3201279-005
	
	
	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恒宏包装有限公司 
	工程名称
	门卫

	设计编号
	XQ20-002-5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平法图集11G101已废止，请采用现行平法图集。
2、计算：

   1）砼容重取值偏小（25KN/m3），宜考虑构件粉刷重量。
   2）框架结构周期折减系数取1.0，地震作用计算偏小，应重新计算、复核构件配筋。

   3）框柱配筋计算原则宜按双偏压计算，如按单偏压计算则需须按双偏压复核。
   4）地基反力图异常（无柱处却有地基反力）。

   5）AB轴柱下独基宜相同。

四、设计深度

1、计算书独基配筋简图无数值显示，请核查。

2、补充基础设计说明。

3、电动伸缩门侧塔楼层高10米，宜建模计算并采取加强措施。

4、计算书封面页需设计人员签名。

5、本工程砼构件配筋请按计算成果进一步自校，并回复自校结果。



	设计人
	沃洪群
	安全隐患
	/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地基基础
	

	专业负责人
	朱明华
	强制性标准
	2
	
	结构设计 
	

	审核人
	朱明华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

	注册师
	朱明华
	执业证章号
	3201279－S012
	
	
	


专家对建筑工程勘察、设计的施工图和回复意见的审查意见

	专  业
	对设计单位修改的施工图和回复意见的审查意见
	签 名

	建 筑
	
	

	结 构
	
	

	水
	
	

	电
	
	

	暖
	
	

	勘察
	
	

	说  明
	1. 审查意见应以“强制性条文”和工程安全为主要依据，专家的意见必须明确。

2. 设计单位按审查意见进行了修改，结论意见应写明：已按审查意见修改，满足要求。

3. 设计单位未按审查意见进行全面修改，但不违反“强制性条文”和安全，结论意见应写明：基本按审查意见修改，不违反“强制性条文”和安全，基本满足要求。

4. 修改后的施工图仍有违法“强制性条文”之处，结论意见应写明：仍有违反“强制性条文”之处（如：审查意见第×条未修改），不满足要求。


审查综合意见

	本工程施工图设计深度基本满足要求，综合评定分

为合格。存在问题详各专业审查意见，整改后报审图中

心复审，复审合格后予以通过。

   审查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审查技术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审查机构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